
— 1 —

股权出质登记办法

（2008年9月 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32号公布 根

据 2016 年 4 月 29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86 号修订 根

据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4 号修改）

第一条 为规范股权出质登记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》等法律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以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质，

办理出质登记的，适用本办法。已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

份有限公司的股权除外。

第三条 负责出质股权所在公司登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是股权出质登记机关（以下简称登记机关）。

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企业登记机构是股权出质登记机

构。

第四条 股权出质登记事项包括：

（一）出质人和质权人的姓名或名称；

（二）出质股权所在公司的名称；

（三）出质股权的数额。

第五条 申请出质登记的股权应当是依法可以转让和出质

的股权。对于已经被依法冻结的股权，在解除冻结之前，不得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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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办理股权出质登记。

第六条 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、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，应

当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共同提出。申请股权出质撤销登记，可以由

出质人或者质权人单方提出。

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质押合同的合法性有效

性、出质股权权能的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第七条 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《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》；

（二）记载有出质人姓名（名称）及其出资额的有限责任公

司股东名册复印件或者出质人持有的股份公司股票复印件（均需

加盖公司印章）；

（三）质押合同；

（四）出质人、质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

复印件（出质人、质权人属于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名，属于法人的

加盖法人印章，下同）；

（五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办理的，还应当提交申请人指

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。

第八条 出质股权数额变更，以及出质人、质权人姓名（名

称）或者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名称更改的，应当申请办理变更登记。

第九条 申请股权出质变更登记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《股权出质变更登记申请书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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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关登记事项变更的证明文件。属于出质股权数额变

更的，提交质押合同修正案或者补充合同；属于出质人、质权人

姓名（名称）或者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名称更改的，提交姓名或者

名称更改的证明文件和更改后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

证明复印件；

（三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办理的，还应当提交申请人指

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。

第十条 出现主债权消灭、质权实现、质权人放弃质权或法

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导致质权消灭的，应当申请办理注销登记。

第十一条 申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，应当提交申请人签字或

者盖章的《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书》。

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办理的，还应当提交申请人指

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。

第十二条 质押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的，应当申

请办理撤销登记。

第十三条 申请股权出质撤销登记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《股权出质撤销登记申请书》；

（二）质押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文件；

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办理的，还应当提交申请人指定代

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。

第十四条 登记机关对登记申请应当当场办理登记手续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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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给登记通知书。通知书加盖登记机关的股权出质登记专用章。

对于不属于股权出质登记范围或者不属于本机关登记管辖

范围以及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，登记机关应当当场告知申请人，

并退回申请材料。

第十五条 登记机关应当将股权出质登记事项在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公示，供社会公众查询。

因自身原因导致股权出质登记事项记载错误的，登记机关应

当及时予以更正。

第十六条 股权出质登记的有关文书格式文本，由国家市场

监督管理总局统一制定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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